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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浪潮，依然是今日中国必须妥善加以解决的严峻课题。此时回顾晚清关税思想,总结其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我们今天解答这一课题仍具有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晚清， 自主开关，关税自主，保护关税，自由贸易  
海关关税（以下简称关税）不是晚清才出现的新税种，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条件下，要不要开关通商以及要实行何种关税政策却是国人所面对的崭新课题。围绕着这两大焦点问题，先进的中国人一边与封建保守甚至是反动的关税思想做着顽强的斗争，一边自觉吸收和借鉴西方关税理论。在中西方关税思想的冲击与融合中，中国关税思想开始了现代化的艰难转型和曲折发展。对于当代中国的关税改革，这其中有诸多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和借鉴。

一 、太平天国运动前的关税思想（1840-1864）

  “自16世纪至19世纪，在这将近300年的中西交往中，最显著的事实是：西方人希求东方的货物，而又提供不出多少商品来交换。”
为弥补连年贸易逆差，英国于1773年确立了鸦片政策，输入中国的鸦片随之迅速增加，1838年其年输入量已超过4万箱。
为给国内大量过剩的工业产品打开庞大的海外市场，英国于1840年发动了鸦片战争；英、法在俄、美支持下于1856年联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面对西方列强的鸦片和大炮，晚清中国开始了开关与否的艰难抉择。

（一）封关禁海

面对外国商品（包括鸦片）的源源涌入和中国白银的滚滚外流，部分国人主张全面封关禁海，禁止一切进出口贸易。其主要观点如下：

其一，军事的需要。1644-1684年清政府为了对付占据东南沿海的南明反清势力，实行海禁闭关政策，下令“寸板不许下海”，“片帆不准入口”。该政策帮助清政府于1683年成功统一台湾。清政府于1685年在广州、漳州、宁波和云台山四地设海关，“开海贸易”后
，鉴于西方海盗商人多年的猖獗违法行为，于1757年改四口贸易为广州一口贸易，并一直持续至1840年。清政府此种严格限制对外贸易的政策，对于抵制当时西方殖民者正在向中国发起的进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有鉴于此，曾望颜等人以“夷情反复”为由，请求全面封关禁海，称：“制夷要策，首在封关。无论何国，夷船概不准其互市”，“封关之后，海禁宜严”，“大小民船，概不准其出海。”

其二，禁烟的需要。陈含章认为“诸番所产之货，皆非中国所必需”，但西方向中国输出“若大泥羽毛哔吱铜锡绵花苏木药材等类，每岁约值千万金”，不过上述诸货，“犹是以货换货，不必以实银交晚。于中国尚无所妨”。但是他强调鸦片的输入，“伤吾民命，耗吾财源”。他说：“约计每岁所卖不下数百万金。皆潜以银交易，有去无来”，“不过二三十年，中国之白金竭矣”。他认为要从根本上禁绝鸦片输入，“必欲正本清源，惟有绝其人，不与交通贸易而后可” 
。

其三，经济的需要。管同认为中国与西方进行正常贸易将对中国经济产生灾害性影响，因此必须全面封关禁海。他称：“凡洋货之至于中国者，皆所谓奇巧而无用者也”，但国内“数十年来，天下靡靡然争言洋货。虽至贫者亦竭蹶而从时尚”
。这致使“洋之货十分而入吾者一，则吾之财十分而入洋者三矣”，“是洋人之作奇技淫巧以坏我人心，而吾之财安坐而输于异域”。管同认为“以粟而易洋之财，与以财而易洋之货”均“伤民资而病中华”，因此建议“宜戒有司，严加厉禁。洋与吾商贾皆不可复通，其货之在吾中国者，一切皆禁毁不用，违者罪之。”

曾望颜等人已隐约意识到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野心以及外国商品输入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冲击，并试图予以抵制。但是他们所建议的抵制方案——封关禁海的锁国政策是愚蠢的，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把这种自卫政策同争取本国的社会经济的进步发展结合起来”
的企图，无异于痴人说梦。

（二）全面弛禁

与封关禁海的主张截然相反，部分国人主张全面弛禁，认为即使是一直被清政府严禁的鸦片“贸易”也应给予合法地位。

太常寺少卿许乃济1836年上《鸦片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
，称：“法令者，胥役棍徒之所借以为利，法愈峻则胥役之贿赂愈丰，棍徒之计谋愈巧”，因此严法禁烟不过是给胥役棍徒牟利之机。且“究之食鸦片者，率皆游惰无志，不足轻重之辈，亦有年逾耆艾，而食此者，不尽促人寿命。海内生齿日众，断无减耗户口之虞”，不必过虑。唯有鸦片输入“岁竭中国之脂膏，则不可不大为之防”。在他看来，“早为之计，闭关不可，徒法不行，计惟仍用旧例，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入关交行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洋银应照纹银，一体禁其出洋”。
同时，对内开栽种罂粟之禁，他认为种烟与种稻两不相妨，“大有益于农事”，且“内地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图，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
他催促清廷尽快弛禁，称：“倘复瞻顾迟回，徒徇虚体，窃恐鸦片终难禁绝，必待日久民穷财匮而始转计，则已悔不可追”。
在缉私一线的广州大员们均同意许乃济的意见，并向道光皇帝上《应准许乃济所奏弛鸦片之禁并拟章程九条折》，认为“如蒙谕允，弛禁通行，实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

以文华殿大学士穆彰阿为首的部分占据重要地位的满洲贵族及其附庸，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表面上以“有伤政体”为由，反对全面弛禁，但暗地里包庇鸦片走私以谋取巨额私利。正是在这种暧昧态度的纵容和怂恿下，鸦片走私才屡禁不止，愈演愈烈。“据不完全统计，从乾隆四十五年到道光十九年（1780-1839）的六十余年间，清廷及督抚衙门地方大吏先后发过四五十道禁烟令（谕旨和文告）”
，但是鸦片输入量从1786年的2000箱
，猛增为1837年的39，000箱。
而英国鸦片贩子亨特就曾说他在广州走私鸦片时，对于清朝律令，“我们并不管这些官样文章，我们只专心作买卖、划船、散步、享用美食佳宴，日子过得很快乐”。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穆彰阿等人认为“洋烟禁而边衅大开”
，并极力主张“议和”妥协。《南京条约》谈判时，耆英称：“鸦片弛禁之事，目前不便遽然奏请，各国商船是否携带鸦片，中国不必过问，亦勿庸绳之以法”，默认了鸦片“贸易”的合法化。鸦片输入数量因之猛增，1850年即达到50，000担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出于对西方坚船利炮的恐惧，穆彰阿等人以“免生边衅”为由，主张全面弛禁以求和。1858年中英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向来洋药（鸦片）……等物，例皆不准通商，现定稍宽其禁，听商遵行纳税贸易，洋药准其进口”
，鸦片“贸易”得以正式合法化。而1859年中国鸦片输入量即激增至75，000担
。据统计，1840-1914年，中国共输入鸦片约471万余担，
总值为234，322.9675万两白银，平均每年约为3，124余万两。
而1850年清朝中央政府财政收入不过4000余万两，1895年不足9000万两。鸦片的弛禁加剧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全面弛禁的主张，迎合了西方列强的侵略需要，将晚清中国推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

（三）自主关开

英国人蒙哥米利·马丁（Montgomery Martin）曾说：“同鸦片贸易比较起来，奴隶贸易是仁慈的”
。而中国的有识之士更是清醒地认识到鸦片输入给中国人民和中国社会经济带来的深重灾害，纷纷要求严禁鸦片输入。同时他们也模糊地意识到经济全球化趋势已然不可逆，渴望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西方国家开展正常国际贸易，提出了自主开关通商的诉求。

1.林则徐

林则徐对鸦片输入的危害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第一，鸦片泛滥危及国家安全，“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
。第二，鸦片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他指出鸦片“每岁换纹银出洋，多至数千万两”
，“内地膏脂年年如此剥丧，岂堪设想？”
的确，1820年之前鸦片年输入量平均为4，500箱左右，1840年增至40，000箱，20年间几乎翻了10倍
。随着鸦片输入量的激增，中国的白银源源不断地运往英国，“自1818-1833年，现金银在中国全部出口中整整占五分之一”。
仅1833年这一年，白银出口即达近一千万两。第三，白银的大量外流，导致国内银价急上升，危及中国财政。19世纪初每两银子可易制钱1000文，1832年已涨至1350文，1838年更涨至1600多文。由于初级市场上均以铜钱计价，而纳税时却必须折成白银，银贵钱贱短期内直接加重了纳税人负担
，长期则致使财政收入日益枯竭。林则徐担心数十年后“无可以充饷之银。” 
第四，因鸦片流失的大量白银还增加了敌人的力量，削弱了本国国力，他称：“夫财者亿兆养命之原，自当为亿兆惜之；果皆散在内地，何妨损上益下，藏富于民？无如漏向外洋，岂宜藉寇资盗，不亟为计！”
因此他强烈要求严禁鸦片输入。1838年12月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的林则徐前往广东禁烟，发动了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并于1839年6月3日在广东虎门当众销毁收缴的英商鸦片20，283箱。此举彰显了中国人民抵抗外来侵略的决心和勇气，但旋即爆发的鸦片战争使禁烟运动严重受挫。

在严禁鸦片的同时，林则徐力主发展正常贸易。他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第一，“以夷制夷”。林则徐认为“与其泾渭不分，转致无所忌惮，曷若薰获有别，俾皆就我范围。而且用诸国以并拒英夷，则有如踣鹿。若因英夷而并绝诸国，则不啻驱鱼。”
他建议中国主动与诸国开展正常贸易，使之与中国一道反对英国的鸦片“贸易”，即“以夷制夷，使其相间相暌，以彼此之离心，各输忱而内向”
。第二，“以通夷之银，量为防夷之用”。林则徐认为“收其利者，必须预防其害，若前此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则制夷可以裕如，何至尚形棘手”
，建议将关税收入的一部分用于国防建设，增强国防力量，以外守藩篱，防止外国侵略。他称：“粤东关税既比他省丰饶，则以通夷之银，量为防夷之用，从此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似经费可以酌筹，即裨益实非浅鲜矣”
。该建议淡化了传统关税思想的贡纳色彩，使得晚清关税思想开始具有了某些现代因素。

2.魏源

魏源力倡自主开关，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西方各国开展正常贸易。他强调 “吾曰勿骤停贸易，世俗亦言不当停贸易。世俗之不停贸易也，以养痈。曰：英人所志不过通商，通商必不生衅。至于鸦片烟竭中国之脂，何以禁其不来，则不计也。……与吾不停贸易以自修自强者，天壤胡越。”
。可见，魏源所主张的开关，不是在“免生边衅”借口下的妥协、消极地任由外国商品（包括鸦片）的流入，而是为了“自修自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自主开关。

魏源认为国际贸易双方互利，而中国与西方国家开展正常贸易，可获得以下利益：第一，从使用价值而言，中国可以进口本国所无之商品。他纠正了“天朝”无所不有的盲目自大思想，认为诸如“铅铁硝布等有益中国之物”
，中国可多多进口。尤其是“其有洋船、洋炮、火箭、火药愿售者听，不惟以货易货，而且以货易船、易火器，准以艘械火药抵茶叶湖丝之税，则不过取诸商数百万，而不旋踵间西洋之长技尽成中国之长技”。第二，从财政角度而言，中国可多获得关税收入，“以裨农赋之不足”，有利于缓解财政危机。

针对当时白银外流的现实，魏源以1837广东进出口贸易为依据进行分析。他指出该年“共计外夷岁入中国之货，仅值银二千十四万八千元，而岁运出口之货，共值银三千五百有九万三千元。以货易货，岁应补中国银价千四百九十四万五千元。使无鸦片之毒，则外洋之银有入无出，中国银且日贱，利可胜述哉。”但是由于这一年英国输入鸦片四万箱，需支付银价二千二百余万元，以致中国对英出超七百余万元的货物价值，不但没有以银元进口来补偿，反需用一千余万元来支付鸦片输入的差额。他总结道：“故知洋钱流入内地，皆鸦片未行以前夷船所补之价。至鸦片盛行以后，则绝无货价可补，而但补烟价。洋钱与纹银皆日贵一日矣，漕务、盐务、边务皆日困一日矣。”
他认为鸦片输入是造成中国白银外流的根源所在，因此力主严禁鸦片，“塞患以兴利”。他说：“鸦片耗中国之精华，岁千亿计，此漏不塞，虽万物为金，阴阳为炭，不能代尾闾之壑”，而“禁民为非，实帝王理财之大柄。” 
魏源的上述分析虽未采用贸易差额的概念，但是“他对国际‘贸易差额’的分析，已达到相当高的理论水平。”

魏源认为只要严禁鸦片，中国开展正常贸易完全可以做到出超，并提出以下具体政策建议：第一，“威足慑之”。他说：“外夷惟利是图，惟威是畏，必使有可畏怀，而后俯首从命。故上者严修武备，彼有趸船，则我能攻之，彼有夹私，应停贸易，则立停之，使我无畏于彼，彼无可挟于我，自不敢尝试。”
第二，“利足怀之”。他建议：中国“尽裁一切浮费”、“援例酌免”洋米等入口关税、允许对方“酌增”其关税，“以补鸦片旧额”
，为外国人“代筹生计，使彼即停鸦片，而上无缺税，下无缺财，则亦何乐乎走私之名，而不趋自然之利。”
第三，“公则服之”。他建议中国设计公平的关税税率，既使外国人在与中国贸易时不受损害而心悦诚服，又不损失中国财政收入。魏源的政策建议是幼稚甚至是有害的，但是他对关税的理论分析，彻底抹去了传统关税思想中的贡纳色彩，标志着中国自觉开始了关税思想现代化的转型。

3.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清楚地认识到鸦片“贸易”和正常贸易有着本质区别，一开始就在严禁鸦片输入的同时，对正常国际贸易持开放态度。太平天国早期就宣布“平定时，不惟英国通商，万国皆通商”，同时指出“通商者务要凛遵天令”，“害人之物为禁”。在严禁鸦片输入的同时，太平天国欢迎正常贸易，虽称：“立埠之事，俟后方定”，但表示“准尔尊英酋带尔人民自由出入，随意进退……照常经营商业”。同时太平天国坚持关税自主，要求外商到太平天国统治区贸易，必须照章纳税。如不按律纳税，则予以坚决抵制。英国亚但逊公司轮船满载生丝路过海洛角镇太平天国税局，不肯纳税，太平军就将其船、货扣留，并向英方提出严重抗议。
 这与清政府的对外妥协形成鲜明对比。

后期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明确指出闭关自守政策只会造成“全体闭塞，血脉不通”，主张“允其通商”。同时强调通商限于正常贸易，坚决反对鸦片“贸易”，要“遏其航来之路，或于外洋入口之烟，不准过关”，对“走私者杀无赦”。对于正常贸易，洪仁玕建议实行“柔远人之法”和“与番人并雄之法”：第一，“柔远人之法”。这是指“凡外国人技艺精巧，国法宏深，宜先许其通商，但不得擅入旱地，恐百姓罕见多奇，致生别事。惟许牧司等，并教技艺之人入内，教导我民，但准其为国献策，不得毁谤国法也”。该法旨在通过对外通商，学习西方国家的“技艺精巧，国法宏深”。第二，“与番人并雄之法”。 洪仁玕说：“如开店二间，我无租值，彼有租值，我工人少，彼工人多，我价平卖，彼价贵卖，是我受益而彼受亏，我可永盛，彼当即衰，彼将保以久居乎？况我已有自固之策，若不失信义二字足矣，何必拘拘不与人交接乎？”
他乐观地认为中国较之西方国家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相信中国在国际贸易中能“与番人并雄”。该想法过于天真。

    综上，太平天国旗帜鲜明地反对闭关锁国，主张自主开关通商，以学习西方的技艺和国法，实现“与番人并雄”。它体现了中国人民发展经济，赶超西方的信心和勇气。可惜由于清政权严禁太平天国思想的传播，故其影响十分有限。

（四）小结

从鸦片战争前夕到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中国围绕着是否开关这一焦点问题展开了持续的争论和探讨。先进的中国人在与闭关锁国和全面弛禁的错误观点进行激烈斗争的过程中,指出了一条自主开关，“自修自强”，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与番人并雄”的发展道路。该道路指出了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方面，奠定了中国近代关税思想的基础。

二、太平天国运动后的关税思想（1865-1911）

太平天国运动以后，西方列强调整了侵华策略，清政府也适时予以回应。基于一系列新的不平等条约，晚清中国被迫不断开放通商口岸，清灭亡前夕海关数量已达到60多个。
而清政权对关税的依赖程度亦日益加深
。另外伴随着西方经济理论的不断引入，国内重商主义思想逐渐弥漫，工业化思想悄然萌发，开关思想渐为共识。但在开关的共识下，国内就应该实行何种关税政策却争议颇多。

（一）协定关税与自主关税之争

1.协定关税

协定关税制度肇始于1842年签订的《中英江宁条约》，该条约规定英国商人“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且洋货运入内地不得任意增加内地税。1843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重申洋货内地通过税“照旧输纳，不得加增”；并规定了极低的进口关税，税率为5%-6%之间，比原粤海关税率降低了50-80%，是当时世界最低的关税。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规定“倘中国日后欲将税例更变，须与合从国领事等官议允”，关税立法权完全落入西方列强的掌控。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再一次大幅度降低进口税率，主要进口货物税率比1843年又降低了13%-65%
；并规定了协定子口税制度，即洋货进入内地或洋商从内地收购土货出口，只须交纳一次2.5%的子口税，就可“遍运天下”，而不必像中国商品一样“逢关抽税，遇卡抽厘”。

1853年上海道台吴健彰为镇压“小刀会”起义，成立了有英、美、法各派一人组成的税务司。外国人开始染指中国关税行政权。1858年签订的《中英（中美、中法）通商章程》规定“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美、法）人帮办税务，并严查漏税”等事，英人李泰国（H.N.Lay）于1859年被委任为“中国总税务司”，并被授权“选募”其他口岸所用的外国人。
李泰国于1859-1863年分别在广州、潮州、宁波等地组建海关税务司。1863 -1907年，英人赫德（R.Hart）任总税务司期间，更增设税务司30多处。总税务司制度的设立使中国关税行政权完全落入西方侵略者手中。

对于丧权辱国的协定关税及总税务司制度，李鸿章等人非但不予以反对，反而以“华人贪鄙，不若西人清廉”、“华人贪诈脆弱，不若西人之坚忍而有恒”、
“西人弊少，华人弊多”、“西商狡悍，不服盘查” 
等谬论加以粉饰和辩护。刘锡鸿甚至还建议“仿税务司而推广之，各省似不妨增设洋务司正副二员，以洋人之有才而能习正音者充当，专管探报洋情、调处中外交涉事件。”

2.自主关税

但是中国的有识之士深刻地认识到洋人掌控中国关税权的危害，纷纷积极呼吁关税自主，要求废除协定关税以收回关税立法权，撤换洋人以收回关税行政权。

（1）“修约改章”

协定关税下，中国进口税畸轻，出口税畸重。对此，当时英国人所办的《北华捷报》都说：“现行的制度是荒谬的……没有一个国家能这样牺牲自己的生存来保护外国的货物”。
中国的有识之士也痛陈其弊端：第一，协定关税损害了中国的主权，违背了国际公法。马建忠说：“加税乃我固有之权”
；而严复称：“税则者，有国有土之专权也” 
。郑观应则鲜明地提出“其定税之权操诸本国，虽至大之国不能制小国之重轻，虽至小之国不致受大国之挠阻。盖通行之公法使然也”
。而陈炽认为“税则者，国家自主之权也，非他国所得把持而搀越者也” 
，称：“盖收税一事，凡有国者自主之权，即使小若弹丸，弱为藩属，苟尚能保其位号，即不应听命他人，此万国人情天情之当然，即一国国计民生之所系，而决不容以势力横相侵夺者也”。
他指责协定关税是“英人欺天欺圣，以欺我中国四万万之人民也固已至矣，尽矣，蔑已加矣”
，是“太阿倒持，授人以柄，九州之铁，铸错竟成！”
第二，协定关税内外有别，厚彼薄此，人为让洋商获得对华商的绝对竞争优势。郑观应指出协定关税下，洋货“过关只按估价，每百两加税不得过五两”
 ，“税额轻于各国四五倍或七八倍”，“此不啻授以利权，畅其销路”
，以致“进口日众”
，“洋商坐收其利” 
。加之协定子口半税，“洋货入中国则输半税，土货出外洋则加重征。资本纵相若，而市价则不相同，洋货可平沽，而土货必昂其值。颠倒错紊，华商安得不困？洋商安得不丰？”
而华商为求生存，不得不“假他人牌号”，陈炽认为这无异于“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尽驱华人为洋人”。
 

因此他们强烈呼吁废除协定关税。郑观应建议“重订税则”，认为“换约之限期以十年，届期毅然行之，必有成效”
。而陈炽说：“定议十年换约”，“既有换约之权，即有改章之力，此公理之可持者也”，并认为“英人联络中国，和好日敦，宜与密约相援，而显商改税。英从，而各国安有不从者？”
马建忠则认为“夫和约之与商约有异，在我不背和约，决无开衅之端；而所定商约，则固有‘以十年或十二年为期，如欲修约，先行知会’之专条”
，建议“俟修约之时” 
，“力图补救”，“痛改税则”
。他认为“夫不许通商，或可借以启衅；欲行增税，断难因之兴戎”
 ，因此“倘使总署王大臣坚持其议，各国必能就范”
。郑观应等人均不敢直接要求废除平等条约，而是试图等到修订条约时再向西方列强商酌改订。这无异于与虎谋皮，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2）“概易华人” 

针对总税务司制度，郑观应说：“京都特设总税务司，各口海关则设正、副税务司，帮同监督经理榷政。税务司下又有帮办，自头等以至四等，每等皆分正、副。此外更有扦手，皆以西人承充”，认为“与其假手他人、袒护彼族，何若易用华人之为愈乎？”
严复则称一国将“监榷之政，付之他国之吏”，古今未有。他还指出“各国之用外人也，必有人弃本籍而从仕国，功赏过罚，可以加诸其人之身”，而赫德“执我至重之税政利权，而其人则犹敌国之臣子也。所操者吾之政柄，而受封爵于其本国，立严约密章，禁吾国之人为其属而入其藩篱者，而其所监之税，又其本国者居十八九焉”
。陈炽认为“天下事利之所在，即权之所在，不可轻以假人者也。”
他说总税务司制度使得“非我族类，久假不归，盘据要津，根深蒂固”，不仅岁“糜工资二百万”，还使得中国“海关厘税，岁入三千万，仰其鼻息以为盈虚”。这些洋人不仅“阻挠税则，左袒西商”，还“引党类数百人”，“渐而阴持朝议” 
，干涉中国内政。陈炽指出如果长期由洋人把持关税行政权，中国“遂将蹈印度、波斯、土耳其之覆辙”。

因此，郑观应等人强烈要求“换去关上洋人”
。郑观应建议“择三品以上官员曾任关道熟悉情形者为总税务司。其各口税司、帮办等皆渐易华人”，以“权自我操”
。而陈炽建议“改弦而更张之”，“宜令使臣商其政府，总税务司一任，添派一清正之大臣，显予褒封，阴收其柄。各关税司扦手，选派华员之隐练而西文精熟者，共事其间，恩赏工俸三年，捭资教习。一年而后，概易华人”。

（二）保护关税与自由贸易之争

在关税自主的共识下，民族资产阶级内部就是否要实行保护关税政策存在重大分歧。郑观应和马建忠等人力主保护关税；而陈炽和严复等人却反对保护关税，力倡自由贸易；另有人游走于保护关税与自由贸易之间，实现着或快或慢的转变，例如谭嗣同和梁启超。

1.保护关税

    受西方重商主义思想的影响，郑观应、马建忠等人力倡保护关税，渴望最大限度地利用政府行政干预手段，建立起有效的工商业保护机制，在政府扶助下，抵御外国竞争，发展民族工商业。

（1）郑观应：“务将进口之税大增，出口之税大减”

“初学商战于外人，继而与外人商战”
的郑观应认识到关税具有重要的保护功能。他说：“税则者所以维持而调护之也”
，西方各国于出口时，“商本或虞过重，则轻出口税扶植之”
；进口时，“大约本国所需之物，其关税必轻，或全免，以招徕之。夺本国土产之利者，其税必重，所以保本国之利。凡物有害于民生，如鸦片之类，不准入口。”
他总结道“泰西税法，于别国进口之货税恒从重，于本国出口之货税恒从轻或全免出口之税”，旨在“专以遏别国之利源，广本国之销路”
。反观清政府实行的进口税畸轻、出口税畸重的关税政策，郑观应认为“不惟不助商，反脧削之，遏抑之”，实为“困商之虐政”。
而甲午战争后，“方今门户洞开，任洋商百方垄断。一切机器亦准其设厂举办，就地取材，以免厘税。其成本较土货更轻”
，如果清政府再不改革关税制度，“虽欲商务之兴，安可得哉？”

为“决胜于商战” 
，他建议师法“泰西税法”，“用官权以助商力所不逮”
，实行保护关税制度这一“护商之良法”，即“重订税则，厘正捐章，务将进口之税大增，出口之税大减，则漏卮可以渐塞，膏血可以收回”。
 在“须减内地出口货税，以畅其源；加外来入口货税，以遏其流”
的原则下，他建议对于出口货物，“税宜从轻”，“以广去路”
；对于进口货物，“一律加征”以“重税以遏来源”
，尤其是对那些“非日用所必需”之物，“虽加数倍亦不为过”。郑观应建议实行“一律加征、减征”的无区别的保护关税政策，具有相当的片面性。

（2）马建忠：有区别的保护关税政策

马建忠认为“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
，而西方各国，“考其求富之源，一以通商为准”。他说：“通商而出口货溢于进口者利，通商而出口货等于进口者利，通商而进口货溢于出口者不利”
，而西方国家之富皆源于“出口货多，进口货少”，其中保护关税政策功不可没，表现为：第一，出口税方面，原则上“出口之货概不征税，所以为土产筹销路，与他人争利权，即征亦无多”，旨在增加本国产品在国外的竞争能力。除非是“国内独有之土产，不畏他人争利者，则不妨于出口重征之”。
第二，进口税方面，原则上“重征进口货”，“重则至值百抽五六十，且有值百抽百之多”，旨在保护国内工商业发展。但具体视进口货物种类不同而加以区别对待：第一类是“天生物料”即原料之类，因“国内所产者少，必仰给于别国方足用者”，减征进口税。第二类是本国亦加以生产的制成品，即“外来制成之货本国亦有者，重其征以护商民”。第三类是本国不产的制成品，分为2种情况区别对待：“有其货为民生所必需者，则宽其征”，即对必需品减征；“其货惟富豪始能置者，则重其征”，即对奢侈品重征。第四类是本国所无之消费品，“民虽不得不用而究不能多用者，亦重征之，如英国于进口之茶糖，法国于进口之加非（咖啡）等是也”。

 与“外洋恤商之策，首在重征进口货而轻征出口货”
的关税政策相比，马建忠认为“中国之税反是”
。他以茶为例，说明中国进口税畸轻、出口税畸重的现行关税制度下，“茶商焉得不困！”
他建议借鉴西方经验，以“华商为我国之民，故轻其税赋，洋商夺我国之利，故重其科征”
为原则，实行有区别的保护关税政策：第一，降低出口税，以“使出口货多”。他主张“除丝茶两项仍值百抽五以裕饷原外，其余各货均减至值百抽二、三”
，并要求严格按照“值百抽五”的规定征课出口关税。
第二，区别对待，适当提高进口关税。他建议将进口货物分为四大类，分别给予不同的税收待遇：（1）“天生物料”。其中煤铁五金之类，“为中国所自有，惜乎无人采取，又兼转运为难，每不敌外来之贱，应于外来者仍旧值百抽五，以广招徕”；“而铅铜则倍之”
。（2）“外来制成之货中国亦出者”，如棉布等，“应加重征，至值百抽十五之数”，以减少进口数量，保护国内工商业，“夺西人之利”
。（3）“制成之货中国不产者”，如钟表玻璃洋伞一类“必有力者方可置办”的“奇技淫巧之物”，“应加征至值百抽二十五”
。至于洋酒吕宋烟之类的奢侈品，“加征至值百抽三十，较之外洋税则犹不为重”
，且“减轻出口税之数亦可因以取偿矣”
。（4）“远来之货本国所无者”，其中鸦片一类“害人之毒物”，“宜苛征以困之”；其余杂货，“皆无过值百抽十五之下者”
。马建忠所主张的有区别的保护关税政策，提出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自主建立和发展工商业的途径，从理论上回答了中国现代化方向的问题。

2.自由贸易

受西方自由贸易主义思想的影响，陈炽、严复等人反对实行保护关税政策，力倡自由贸易。

（1）陈炽

陈炽指出“中国辟埠通商垂六十载，……频年海溢川流，岁出金钱万万”
，他认为“当此之际，既不能慎之于始，又不能拒之于外，则惟有振兴商务以与彼争”
。但是在“振兴商务”的口号下，他并不赞成保护关税，其主要理由有：其一，保护关税不公。他说：“英国向有保业之法，虑他国之物夺本国商民之利，乃禁其入口，重税以困之”，“本国出口之货，征税至轻，或有竟不征税者……欲畅其销路”，但“嗣各国訾其不公，本国英伦三岛乃改为进出一律，惟烟酒不在此例”
。其二，保护关税不能兴商务。他说英法战争胜利后的英国“商务顿衰”，为振兴商务而实行保护关税政策，但“商情益窘”；反之，当英国采纳亚当·斯密的贸易自由主义，放弃保护关税后，“商务之盛，遂冠全球”
。其三，金银不是衡量一国财富的标志。陈炽认为“钱币者，计数者也。校量物价之贵贱，以懋迁有无者也。而百年以前，觇国之贫富者，辄以金银之多寡为衡，谬矣。”因此，在他看来类似于保护关税这一类“沾沾然日为积金之计”
，其实并非生财富国之道。其四，关于“漏卮”问题，陈炽认为根源在于“外洋入口之货，皆工作而成，中国出口之货，皆土地所产，工拙相越，贵贱相悬”
。如此“以贱敌贵，以粗敌精，以拙敌巧，能乎？不能……然则奈何？曰劝工而已矣”
。

因此陈炽认为富国的根本在于发展机器生产，降低生产成本，增强“土货”竞争力，以内抵洋货，外分洋利。在他看来，华商若“设局购机，广开制造”
，无论仿造洋货或“改造土货”
，均“加意讲求，务极精美”
，加之“中国工价既廉，费用又省，所成器物，价必倍贱于外洋。我之货精于彼也，彼将喜而购之；我货之精与彼等，彼亦必贪其价廉而购之。”
他相信“他日富甲环瀛，踵英而起者，非中国四百兆之人民莫与属也”
，何愁财政收入不丰？因此对于关税，陈炽强调的是其财政功能，建议：第一，出口税方面，“将出口丝茶各物，比年亏折太甚者，略减税厘”
；第二，进口税方面，洋酒等向来免税之“器用”，改为正常征税，“苟能略征入口半税，所入何止千万金！”
，第三，“入口出口之金银，亦当照各国章程通行征税”
。

（2）严复

严复不同意当时广泛流行于国内的所谓贸易顺差能使国家致富之说，他认为“由于以金为财，故论通商，则必争进出差之正负，既龂龂于进出差之正负，则商约随地皆荆棘矣。极力以求抵制之术，甚者或以兴戎，而不悟国之贫富，不关在此。”
根据斯密的观点，他认为金不过是“百货之一，如博进之筹，取前民用，无可独珍”
，而一国之富裕主要决定于国民财富生产的多少，并不以进口金银之多少为标志。况且只有在国民财富生产兴盛的条件下，才可能大量出口国内货物以换取国外之金银进口，特别是一些不生产金银的国家更需要先发展国内的生产与贸易才能换取国外的金银。正是从这一意义出发，严复强调“国中贸易，利国过于国外贸易”
，并认为中国当时的“漏卮”问题实际不外是因进出口贸易之负差所引起的金银出口问题
，不值得特别焦虑。

严复明确反对保护关税。他说：“争进出差之正副，斯保商之政，优内抑外之术，如云而起。夫保商之力，昔有过于英国者乎？有外输之奖，有掣还之税，有海运之条例，凡此皆为抵制设也。而卒之英不以是而加富，且延缘而失美洲。”
他认为保护关税“既非大公至正之规，而又足沮遏工商业之发达”
，“名曰保之，实则困之，虽有一时一家之获，而一国长久之利，所失滋多。”
因为对外贸易必须在彼此均有利条件下才能畅行，如只对一国有利而必然使相对国有损，国际贸易难以持续。因此他建议自由贸易，以“主客交利”
。严复的观点，从理论上特别是从长期的观点来看，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也不可否认国家在短期内要对因金银进出口的差额所引起的比价变动进行某些调整，或对进出口贸易差额采取某些改善措施。

3.在保护关税与自由贸易之间的转换

（1）谭嗣同：从保护关税到自由贸易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时，谭嗣同还坚定地支持保护关税。他基本上采纳郑观应等人的观点，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商为战，是以灭人国于无形”。中国若要自救，唯有“奋兴商务”，与外国竞争，以减少贸易逆差。为使对外贸易“涓滴皆操之自我而不授于外洋，以杜漏卮之有渐”，应实行“出口免税，入口重税”的保护关税政策，以发展本国商务。他还极力呼吁尤须研究“税务之学”、“中外税则”以废除协定关税，“夺回税务司包办海关之权”
，取得实行保护关税的自主权。

1896年谭嗣同写《仁学》时，一变而为自由贸易的拥护者。此时他认为“通商者，相仁之道也，两利之道也，客固利，主尤利也”
。而保护关税制度，人为阻绝货物在国际范围内彼此相通，于理不可。他以英国为例，说明“重税外人之货，以阴拓（拒）其来”，不过是自困而已
，保护关税“皆西人之旧学也”。谭嗣同认为即使存在“漏卮”问题，中国“又未尝不蒙通商之厚利也”，他说：“彼所得者金银而已，我所得者千百种之货物。货物必皆周于用，金银则饥不可食而寒不可衣。以无用之金银，易有用之货物，不啻出货佣彼而为我服役也”
。他还说：“西人商于中国，以其货物仁我，亦欲购我之货物以仁彼也。则所易之金银，将不复持去，然辄持去者，谁令我之工艺不兴，商贾不恤，而货物不与匹敌乎？”
因此，谭嗣同强调应在自由贸易的前提下，增强自身竞争力，建议“为今之策，上焉者奖工艺，惠商贾，速制造，蕃货物，尤扼重于开矿，庶彼仁我，而我亦有以仁彼”。当“力即不足仁彼”时，应“先求自仁，亦省彼之仁我。不甘受人仁者，始能仁人。既省彼之仁我，即已舒彼仁我之力，而以舒之者仁之矣。”

（2）梁启超：从自由贸易到保护关税

梁启超早期力倡自由贸易。他认为保护关税“实病国之道也”
，因为：第一，一国若实行保护关税，其国必“受其累”。因为“无论何国人，欲屹然独立，不仰给于他国所产之物，必无是理”，若阻输入，本国必匮。供给不足以满足消费需要，势必引致价格上涨，甚至引发“一切工价皆随之而增”，国内经济亦“受其累”。第二，保护关税是作法“自困”，因为“既阻输入之路，则人亦更无术以易我货”
，本国对外贸易必然也难以为继。第三，若各国均实行保护关税，则“国与国相挤，而举天下之商病”
，“天下受其害”
。因此在他看来，保护关税“斯已下矣。”
梁启超认为“上”策乃是取消保护关税，推行自由贸易。他称：“财政者，天下之事也。非合全地球之地力人力所产所需而消息之，则无以得其比例。故大学理财之事，归于平天下也”
。他认为“地球所产，百物恒足，以供地上居民之用而有余”，但由于各国生产效率不同等原因，百物地理分布不均，“惟壅之于此，则匮之于彼”。各国若实行自由贸易，鼓励百物在各国之间“更迭吸引”，自由流通，“能平能齐，则天下蒙其福”
。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转而力主保护关税。他指出中国幼弱的民族工商业面临“洋货之流入”的巨大压力，在自由贸易主义的环境内随时有被扼杀的危险。因此他说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为“治当时欧洲之良药，而非治今日中国之良药”
，唯有西方重商主义的保护关税政策才是“救时之不二法门”
，建议将之“移植”中国。

综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客观形势的变化，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的关税思想不断发生变化，甚至是颠覆性的转变。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晚清关税问题的复杂性和晚清关税思想发展的曲折性。

（三）小结

太平天国运动后，清政府的对外妥协性日益明显，中国关税立法权和行政权逐步完全落入西方列强手中。先进的中国人纷纷要求“修约改章”、“换去关上洋人”以“权自我操”，在自主关税的共同前提下，他们还就是否要实行保护关税展开了激烈争论。该争论深化了晚清关税思想，其中所含的真理成分对今日中国的关税改革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本文结论

综上所述，由于关税对晚清财政和经济具有重大和深远的影响，国人对关税问题予以了格外的关注，并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在中西方关税思想的冲撞与融合中，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型关税思想已初露端倪。笔者认为从晚清关税思想的曲折发展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晚清关税思想开启了我国关税思想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进程

鸦片战争前，关税的财政经济意义并不突出，中国更多地视之为怀柔远人、羁縻“蛮夷”的手段，用以实现特定的政治目的和军事目的，即“用商制夷”。例如1793年乾隆皇帝给英王的那道著名的“敕谕”中就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帛为西洋各国及你国所必需之物，是以恩加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作润。”
1816年嘉庆皇帝上谕中仍重复：“天朝富有四海，岂需尔等微货物哉？” 
之所以保留海关，仍旨在以通商和利润为诱饵去迎合外国人的要求，以安抚或者避免军事冲突。因此关税“并没有作为保护关税和财政关税而存在，并不具备运营国家财政的机能。因为即使是在对外性的朝贡贸易这一原理发生作用的情形下，关税也被视为与外国的一种贡纳关系”
。

但鸦片战争后，自林则徐、魏源等人开始，中国关税思想逐渐扭转了“天朝无所不有”的傲慢与自大，认识到国际贸易的双边互利性，明确地把关税视为财源的构成要素，并主张把它纳入财政运用，彻底抹除了传统关税思想中的贡纳色彩，已开始从财政立场重建中国关税思想。而自郑观应等人开始，中国开始在结合本国国情与西方关税思想的基础上，探索关税与国民经济的关系，并从经济视角再建中国关税思想。晚清基于财政立场和经济视角对关税思想的重塑，开启了中国关税思想现代化转型的历程。

（二）自主开放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鸦片战争的历史性失败证明: 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封闭导致落后，落后就要挨打，最终连关门的资格都没有。晚清中国的屈辱历史证明对外妥协，全面弛禁没有出路，唯有自主开放才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晚清先进的中国人，透过西方的船坚炮利看到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然不可逆。他们认识到这对于中国而言是极大的危机：一方面是西方经济侵略之“商战”能“灭国于无形”的亡国之危难；另一方面是“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的后来者居上的机遇。他们主张开关以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同时强调关税自主以抵制外来经济侵略，实现富民强国的理想。这实际上指出了一条将独立自主的外贸政策同争取本国社会经济进步结合起来，以外贸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正确道路。不过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无力带领中国人民真正走上这条发展道路。

（三）保护关税还是自由贸易？

英国自17世纪始，长期奉行保护关税政策，直到1852年才正式通过自由贸易原则。自由贸易取代保护关税，直接促进了英国经济发展。有鉴于此，晚清部分国人鼓吹自由贸易，他们看到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但忽略了“它对外仍必须作为民族起作用，对内仍必须组成国家”
；他们看到了自由贸易促进了商品在各国间的自由流动，促进了国际分工，但认识不到英国古典经济学的自由贸易的本质是“资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本前进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罢了”，是一国牺牲别国而致富
，“使其余一切国家皈依自由贸易的福音，来建立以英国为最大的工业中心，而其余一切国家为依存这个中心的农业地域的世界”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晚清中国，盲目地移植西方自由贸易理论是危险甚至是有害的。当时中国民族工商业稚弱衰微，急需国家政权予以必要的保护和扶持，但是对外妥协的清政府将关税主权拱手让人，根本不可能实行保护关税政策，反而是接受协定关税助长外国经济侵略。上述历史教训表明：主权独立是一国有效选择关税政策的必要前提；一国应因时、因势自主选择本国关税政策；对于西方关税思想，中国应在保持清醒认识的基础上加以理性的借鉴和吸收，不应盲目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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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30 years of reforming and opening, China has attracted worldwide attention by making great achievements in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as a developing country, China has to be up against a series of serious problems caused by economic globalization, such as foreign trade and tariff. It is time to review the ideas regarding tariff in the late-Ch’ing period. By a historical retrospect, China can summarize many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which may endow us with some important inspiration and revelation to resolve such current problems properly.
 [Key words] the late-Ch’ing period, foreign trade autonomy, tariff autonomy, protective tariff, free trade

作者简介：

彭立峰：女，（1974- ）江西宜春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西北政法大学讲师。

电话：13772430971；       E-mail:102pengpeng@sina.com
通讯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南路300号西北政法大学65信箱（710063）。

�彭立峰，女，西北大学博士生，西北政法大学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经济思想史。


� [英] 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康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页。


� H.B. Morse:,The Internatio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Kelly & Walsh Ltd Co. ,1910,p.210.


�《清朝文献通考》卷三三，《市籴》。


�林则徐：《覆奏曾望颜条陈封关禁海事宜折》，郑振铎编：《晚清文选》卷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6页。


�陈含章：《论洋害》，郑振铎编：《晚清文选》卷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9页。


�管同：《禁用洋货议》，郑振铎编：《晚清文选》卷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40-41页。。


�管同：《禁用洋货议》，《晚清文选》，第28页。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1页。


�参见：梁廷楠：《夷氛闻记》，第8页。


�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1），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51页。


�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1），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51页。


�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1），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49-452页。


�冼波：《烟毒的历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第34页。


�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第54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89、27页。


�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1），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35-236页。


�丁晏：《书包倦翁安吴四种后》，郑振铎编：《晚清文选》卷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34页。


�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ommercial Report: China, Irish University Press,1971, vol.9,p.210.


� 王铁崖主编：《中外旧章约汇编》第1册，第129页。


� 1担为133又1/3磅。1箱约为140磅，实际重量视鸦片种类、季节不同而稍有差异。参见：Chang Hsin-pao,Commissioner Lin and the Opium War,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p.19.


� 朱庆葆、蒋秋明、张世杰：《鸦片与近代中国》，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01页。


� 蓝以琼编著：《揭开帝国主义在旧中国投资的黑幕》，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0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84-585页。


�林则徐：《林文忠公政书·乙集·湖广奏稿》卷五，《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


�林则徐：《林文忠公政书·乙集·两广奏稿》卷五，《密陈夷务不能歇手片》。 


� 林则徐：《林文忠公政书·乙集·湖广奏稿》卷五，《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


� [英]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康成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02-103页。


� 转引自陈绍闻等：《中国近代经济简史》，第14页。


�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1），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42-543页。


�林则徐：《林文忠公政书·乙集·湖广奏稿》卷五，《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


�林则徐：《林文忠公政书·乙集·湖广奏稿》卷五，《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


�林则徐：《林文忠公政书·乙集·两广奏稿》卷五，《密陈夷务不能歇手片》。


�林则徐：《林文忠公政书·乙集·两广奏稿》卷五，《覆奏曾望颜条陈封关禁海事宜折》。


�林则徐：《林文忠公政书·乙集·两广奏稿》卷四，《密陈夷务不能歇手片》。


�林则徐：《林文忠公政书·乙集·两广奏稿》卷四，《密陈夷务不能歇手片》。


�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上》，《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76年，第187页。


�魏源：《海国图志》卷二，《筹海篇》四《议款》。


�魏源：《海国图志》卷二，《筹海篇》四《议款》。


�魏源：《魏源集》下册，《军储篇一》，中华书局，1976年，第471页。


�胡寄窗、谈敏：《中国财政思想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第639页。


�魏源：《海国图志》卷二，《筹海篇》四《议款》。


�魏源：《海国图志》卷二，《筹海篇》四《议款》。


�魏源：《海国图志》卷二，《筹海篇》四《议款》。


�人民大学：《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册，人民大学出版社1976年，第108页。


� 洪仁玕：《资政新篇》，《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2册。


� 刘锦藻：《皇朝续文献通考》卷三十三，《征榷考》5，《征商》。


� 1861年中国海关关税收入为490万两，1874年增至1140万两，1887年为2050万两，1911年达到3600余万两，已占到岁入的四分之一。此外，关税收入还成为清政府举借外债的重要担保，其财政重要性益显重要。


� 孙健：《中国经济通史》中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683、684、695页。


� [英]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21-135页。


�陈炽：《庸书·外篇·自立》，第137页。赵树贵、曾丽雅编：《陈炽集》，中华书局，1997年（下同）。


�陈炽：《庸书·外篇·税司》，第97页。


�刘锡鸿：《读郭廉史论时事书偶笔》，《刘光禄遗稿》卷二。


�黄天华编著：《WTO与中国关税》，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33页。


�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四，《复李伯相札议中外官交涉仪式洋货入内地免厘禀》。


�严复：《原富》，第642页按语。商务印书馆，1930年（下同）。


�郑观应：《盛世危言·税则》，第264页。王贻梁评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下同）


�陈炽：《庸书·外篇·税则》，第81页。


�陈炽：《续富国策》卷4，《商书·商改税则说》，第251页。


�陈炽：《续富国策》卷4，《商书·商改税则说》，第252页。 


� 陈炽：《庸书·外篇·税则》，第81页。


�郑观应：《盛世危言·税则》，第262页。


�郑观应：《盛世危言·纺织》，第385页。


�郑观应：《盛世危言·纺织》，第385页。


�郑观应：《盛世危言·税则》，第262页。


�郑观应：《盛世危言·商战下》，第301页。


�陈炽：《庸书·外篇·税则》，第81页。


�郑观应：《盛世危言·纺织》，第386页。


�陈炽：《庸书·外篇·税则》，第81-82页。


�马建忠：《复李伯相札议中外官交涉仪式洋货入内地免厘禀》，《适可斋记言》卷四。 


�马建忠：《富民说》，《适可斋记言》卷一。


�马建忠：《复李伯相札议中外官交涉仪式洋货入内地免厘禀》，《适可斋记言》卷四。


�马建忠：《复李伯相札议中外官交涉仪式洋货入内地免厘禀》，《适可斋记言》卷四。


�马建忠：《富民说》，《适可斋记言》卷一。


�郑观应：《盛世危言·税则》，第264页。


�严复：《原富》，第642页按语。


�陈炽：《庸书·外篇·税司》，第96页。


�陈炽：《庸书·外篇·税司》，第96页。


�陈炽：《庸书·外篇·自立》，第137页。


�郑观应：《盛世危言·商船上》，第321页。


�郑观应：《盛世危言·税则》，第265页。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复考察商务大臣张弼士侍郎》。


�郑观应：《盛世危言·赛会》，第397页。


�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二》，第303页。


�郑观应：《盛世危言·税则》，第263页。


�郑观应：《盛世危言·税则》，第264页。


�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一》，第300页。


�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一》，第300页


�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二》，第305页。


�郑观应：《盛世危言·商战上》，第296页。


�郑观应：《盛世危言·商战上》，第295页。


�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三》，第311页。


�郑观应：《盛世危言·商战上》，第295页。


�郑观应：《盛世危言·税则》，第265页。


�郑观应：《盛世危言·税则》，第265页。


�马建忠：《富民说》，《适可斋记言》卷一。


�马建忠：《富民说》，《适可斋记言》卷一。


�马建忠：《富民说》《，适可斋记言》卷一。


�马建忠：《复李伯相札议中外官交涉仪式洋货入内地免厘禀》，《适可斋记言》卷四。


�马建忠：《富民说》，《适可斋记言》卷一。


�马建忠：《富民说》，《适可斋记言》卷一。


�马建忠：《富民说》，《适可斋记言》卷一。


�马建忠：《复李伯相札议中外官交涉仪式洋货入内地免厘禀》，《适可斋记言》卷四。


�马建忠：《复李伯相札议中外官交涉仪式洋货入内地免厘禀》，《适可斋记言》卷四。 


�马建忠：《富民说》，《适可斋记言》卷一。


�马建忠：《复李伯相札议中外官交涉仪式洋货入内地免厘禀》，《适可斋记言》卷四。


�马建忠：《复李伯相札议中外官交涉仪式洋货入内地免厘禀》，《适可斋记言》卷四。 


�马建忠：《复李伯相札议中外官交涉仪式洋货入内地免厘禀》，《适可斋记言》卷四。


�马建忠：《复李伯相札议中外官交涉仪式洋货入内地免厘禀》，《适可斋记言》卷四。 


�马建忠：《富民说》，《适可斋记言》卷一。


�马建忠：《复李伯相札议中外官交涉仪式洋货入内地免厘禀》，《适可斋记言》卷四。


�陈炽：《续富国策》卷四，《商书·创立商部说》，第232页。


�陈炽：《续富国策》卷四，《商书·创立商部说》，第`232页。


�陈炽：《续富国策》卷四，《商书·商改税则说》，第251页。


�陈炽：《续富国策·自叙》，第149页。


�陈炽：《重译富国策》卷一，《生财》，第277页。


�陈炽：《庸书·外篇·考工》，第82页。


�陈炽：《续富国策》卷三，《工书·器用之说》，第219页。


�陈炽：《庸书·外篇·商务》，第84页。


�陈炽：《续富国策》卷三，《工书·工艺养民说》，第231页。


�陈炽：《庸书·外篇·考工》，第83页。


�陈炽：《续富国策》卷三，《工书·工艺养民说》，第229页。


�陈炽：《续富国策》自叙，第150页。


�陈炽：《续富国策》卷四，《商书·商改税则说》，第252页。


�陈炽：《续富国策》卷三，《工书·器用之说》，第221页。


�陈炽：《续富国策》卷四，《商书·商改税则说》，第252页。


�严复：《原富》译事例言。


�严复：《原富》译事例言。


�严复：《原富》，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426页按语。


�严复：《原富》，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478页按语。


�严复：《原富》译事例言。


�严复：《原富》译事例言。


�严复：《原富》译事例言。


�严复：《原富》译事例言。


�谭嗣同：《谭嗣同全集》，《报贝无徵书》，第422页，三联书店，1954年。


�谭嗣同：《谭嗣同全集》，《仁学》，第44页。


�他称：“税固有可重者，徒重税亦乌能绝之哉？英人尝重税麦入矣，卒以大困。旋去其税，惟重税其不切民用者”谭嗣同：《谭嗣同全集》，《仁学》，第44页。


�谭嗣同：《谭嗣同全集》，《仁学》，第45页。


�谭嗣同：《谭嗣同全集》，《仁学》，第45页。


�梁启超：《史记货殖列传今义》，《饮冰室文集》卷二。


�梁启超：《史记货殖列传今义》，《饮冰室文集》卷二。


�梁启超：《史记货殖列传今义》，《饮冰室文集》卷二。 


�梁启超：《史记货殖列传今义》，《饮冰室文集》卷二。


�梁启超：《史记货殖列传今义》，《饮冰室文集》卷二。


�梁启超：《史记货殖列传今义》，《饮冰室文集》卷二。 


�梁启超：《史记货殖列传今义》，《饮冰室文集》卷二。


�梁启超：《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斯密亚丹学说按语》，《饮冰室文集》卷十一。


�梁启超：《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斯密亚丹学说按语》，《饮冰室文集》卷十一。


�梁启超：《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饮冰室文集》卷十二。


�《东华续录》，《乾隆朝》卷一一八。


�《硃批谕旨》第三册。


�[日]滨下武志：《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高淑娟、孙彬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第74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227、229页。


� [美]尤多·卡梅伦：《世界经济史》，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86页。





PAGE  
1

